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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5-021），公司将定于 2025年 5月 20日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

（1）现场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2025年5月20日 15:00；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
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 至 2025年 5月 20日下午 15:
00。

2、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协同路368号海亮科研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建国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共78名，所持

（代表）股份数927,536,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675%（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5年 5月 15日，公司总股本为 1,998,320,323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0,636,089
股，因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917,684,234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747,
417,6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5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8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180,119,07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5%。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9人，代表股份9,
420,1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议案，

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27,403,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6%；反对33,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弃权9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86,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18％；反对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9％；弃权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4％。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403,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反对3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79,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22％；反对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9％；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0％。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395,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反对3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79,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22％；反对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9％；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0％。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413,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1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97,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43％；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1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0％。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505,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7％；反对1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89,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30％；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六）审议通过《关于审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陈东、朱张泉、曹建国、冯橹铭、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

计为704,613,480股，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22,923,262股。

表决情况：同意219,430,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333%；反对3,477,57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600%；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5,927,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245％；反对3,477,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9163％；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敞口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13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8％；反对386,
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019,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418％；反对386,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90％；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八）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18,525,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85％；反对 8,
994,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97％；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09,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6％；反对 8,994,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769％；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曹建国、冯橹铭、朱张泉、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

668,642,442股，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58,894,300股。

表决情况：同意258,355,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8%；反对521,93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16%；弃权1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8,88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790％；反对521,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406％；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401,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反对3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285,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58％；反对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9％；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43％。

（十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27,419,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4％；反对1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03,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80％；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43％。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511,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95,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7％；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511,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95,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7％；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7,419,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4％；反对1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9,303,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80％；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43％。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陈东、曹建国、冯橹铭、朱张泉、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

计为704,613,480股，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22,923,262股。

表决情况：同意219,283,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75%；反对3,630,27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5%；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5,780,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672％；反对3,630,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5373％；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18,669,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40％；反对 8,
858,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50％；弃权 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552,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91％；反对 8,858,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354％；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吴钢、张艺潆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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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05月20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0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5月20日上午9：15－9：25，
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0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雅珊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2025年04月28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刊登了《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3、股权登记日：2025年05月15日

4、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5033号卓越前海壹号3号楼L28-
04单元会议室。

5、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公司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93 人，代表股份 246,149,59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7300％。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948,037,466股的 25.9641%。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16,086,1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5874％。占公司扣除回

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948,037,466股的22.79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6人，代表

股份30,063,4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425％。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

份948,037,466股的3.171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9人，代表股份30,063,8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426％。占

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948,037,466股的3.171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3人，代表股份3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

后的总股份948,037,466股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6人，代表股份30,063,468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3.1425％。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948,037,466 股的

3.1711%。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表决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2,559,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15％；反对 2,602,0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1％；弃权988,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4,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7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585％；反对2,602,
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49％；弃权988,0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65％。

提案2.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2,560,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18％；反对 2,601,6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69％；弃权987,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74,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608％；反对2,601,
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36％；弃权987,7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55％。

提案3.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2,718,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61％；反对 2,449,4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51％；弃权9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32,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76％；反对2,449,
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74％；弃权981,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51％。

提案4.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2,706,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12％；反对 2,465,5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6％；弃权97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20,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473％；反对2,465,
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09％；弃权977,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17％。

提案5.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2,642,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52％；反对 2,529,9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78％；弃权97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56,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46％；反对2,529,
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51％；弃权977,1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3％。

提案6.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2,900,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801％；反对 2,383,3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82％；弃权86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1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930％；反对2,383,
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75％；弃权865,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95％。

提案7.00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2,838,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49％；反对 2,459,1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0％；弃权851,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5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869％；反对2,459,
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96％；弃权851,8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35％。

提案8.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2,848,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89％；反对 2,563,9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16％；弃权7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62,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197％；反对2,563,
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82％；弃权737,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21％。

提案9.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2,736,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35％；反对 2,457,4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3％；弃权9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51,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481％；反对2,457,
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40％；弃权95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79％。

提案10.00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2,667,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56％；反对 2,526,6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5％；弃权95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4,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82,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193％；反对2,526,
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41％；弃权955,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66％。

提案11.00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2,803,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05％；反对 2,528,4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72％；弃权818,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4,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17,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688％；反对2,528,
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01％；弃权818,0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11％。

提案12.00 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94,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5601％；反对3,203,8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786％；弃权 1,8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88,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196％；反对3,203,
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567％；弃权 1,871,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38％。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和郑合明，共计持表决权股份 215,
280,209股，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提案13.00 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8,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669％；反对3,520,7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052％；弃权 1,82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13,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025％；反对3,520,
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108％；弃权 1,829,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67％。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和郑合明，共计持表决权股份 215,
280,209股，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提案14.00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24,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825％；反对3,114,6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896％；弃权 1,82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1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5533％；反对3,114,
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600％；弃权 1,829,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67％。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和郑合明，共计持表决权股份 215,
280,209股，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侯其锋、刘新桐。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5-057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周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1号楼10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陈健波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0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72,910,1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820,233,558 股的 20.4869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0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5,858,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12 %。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57,376,1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335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324,55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9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5,533,
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34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9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5,533,
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34 %。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五）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以非累积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

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7,752,6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70％；反对 4,

422,3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59％；弃权735,1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700,9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4780％；

反对4,422,3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861％；弃权735,1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35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7,730,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11％；反对 4,
430,5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1％；弃权748,8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79,0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3399％；

反对4,430,5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9378％；弃权748,8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7223％。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7,692,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09％；反对 4,
440,6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08％；弃权776,7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41,0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1003％；

反对4,440,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0015％；弃权776,7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983％。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7,664,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32％；反对 4,
446,8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5％；弃权799,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12,3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9193％；

反对4,446,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0406％；弃权799,2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40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67,685,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89％；反对 4,
449,4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32％；弃权775,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33,7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0542％；

反对4,449,4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0570％；弃权775,2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88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7,68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00％；反对 4,
430,4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1％；弃权790,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37,7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0795％；

反对4,430,4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9372％；弃权790,2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83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7,637,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60％；反对 4,

441,3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10％；弃权831,7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85,3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7490％；

反对4,441,3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0059％；弃权831,7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451％。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7,661,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25％；反对 4,
455,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47％；弃权793,4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09,8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9035％；

反对4,455,1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0929％；弃权793,4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036％。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7,715,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71％；反对 4,
392,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78％；弃权802,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64,0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2453％；

反对4,392,1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6957％；弃权802,2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59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67,670,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49％；反对 4,
427,6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73％；弃权811,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18,8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9603％；

反对4,427,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9195％；弃权811,9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202％。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

357,128,867股。

表决情况：同意 10,559,4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9113％；反对 4,
399,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49％；弃权822,79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59,4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9113％；

反对4,399,0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749％；弃权822,7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137％。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7,597,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54％；反对 4,
507,4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7％；弃权8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46,0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5012％；

反对4,507,4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4227％；弃权804,9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761％。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7,484,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50％；反对 4,
581,1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5％；弃权844,5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32,7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5.7868％；

反对4,581,1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8874％；弃权844,5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258％。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黎桂英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67,653,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05％；反对 4,
416,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42％；弃权840,1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02,2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8556％；

反对4,416,0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464％；弃权840,1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980％。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为公司代偿部分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回避357,128,867股。

表决情况：同意 12,495,6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803％；反对 2,
504,5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702％；弃权781,09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95,6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1803％；

反对2,504,5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8702％；弃权781,0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495％。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

357,128,867股。

表决情况：同意 10,622,2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3093％；反对 4,
340,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55％；弃权818,29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5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22,2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3093％；

反对4,340,7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5055％；弃权818,29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852％。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刚、刘丽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21日

证券代码：301366 证券简称：一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2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大社区深南大道9819号地铁金融科技大厦11F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现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汤昌茂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会议召开情况、审议表决情况等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10名，代表股份106,104,17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8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0名，代表股份68,168,17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5.79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0名，代表股份37,936,0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8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02名，代表股份9,366,56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3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085,2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 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弃权 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47,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085,2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 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弃权 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47,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085,2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 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弃权 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47,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085,2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 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弃权 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47,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085,9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8％；反对 1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弃权 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48,3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057％；反对1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2％；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结果：同意 106,085,2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 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弃权 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47,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0,905,7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8％；反对 1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8％；弃权 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01,3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0488％；反对1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21％；弃权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0,905,7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8％；反对 1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8％；弃权 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01,3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0488％；反对1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21％；弃权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071,5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3％；反对3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33,9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520％；反对3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6％；弃权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赵江梅律师、王世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